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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自明)暫委裁判官陳碧橋早前
裁定4名參與「光復元朗」行動的男女襲警及阻差辦公
罪成，他昨日宣讀判刑時指，自本案裁決後不斷受到威
嚇，擔心自己人身安全。律政司對此表示十分關注，重
申市民有權評論法官判決，但恐嚇或侮辱法官等行為可
能構成藐視法庭或其他刑事罪行，律政司將會採取適當
跟進行動，不排除展開司法程序的可能性。多名法律界
人士強調，恐嚇法官事態嚴重，更影響香港法治基石，
完全不能接受。

恐嚇侮辱法官或觸刑罪
法庭連續兩天處理4名示威者，在元朗「反水貨客」

活動襲警及阻差辦公一案，在日前審訊期間，暫委裁判
官陳碧橋聽到庭外有人大叫「狗官」，要求庭警請有關
人士入法庭，指他們或干犯藐視法庭罪，結果無人承認
有說過。陳碧橋昨日在案件宣判後，提到自己在早前裁
決後不斷受威嚇，曾擔心人身安全，但沒有感到憤怒或
害怕，也沒有因此影響判刑。
律政司發言人昨日重申，市民有權評論法官的判決，

但不能超越法律容許的界線，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恐嚇
或侮辱法官等行為，可能構成藐視法庭或其他刑事罪
行。就暫委裁判官陳碧橋在庭上表示受到恐嚇以及近日
其他相關事件，律政司表示十分關注，將會採取適當的
跟進行動，亦不排除展開司法程序的可能性。

梁美芬：損害法治基石
多名法律界人士強調，恐嚇法官事態嚴重。香港城市
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
「恐嚇法官希望影響他的判刑，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亦真的影響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很重要的基石。」

陳曼琪：可判監六個月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長、民建聯區議員陳曼琪昨
日接受本報查詢時說，裁判官陳碧橋表示判處被告有罪
後，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這是非常罕有的情況，反映香
港法治受到嚴重衝擊，「根據《裁判官條例》第二百二

十七章第九十九條，當裁判官執行職責時受到威脅，可
被判監禁6個月。任何的意見表達及言論自由都是有規
限的，這是繼『佔中』後，法治受到衝擊的另一警號，
行為應該受到社會嚴厲譴責。」
大律師湯家驊認為，有關行為可能已干犯刑事藐視法

庭：「如果有投訴，律政司決定處理事件，當然警方要
配合調查。」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議員涂謹申表示：
「如果有任何人不滿法官的判斷，當然你可以在庭外討
論、甚至大家交頭接耳、如何駡都是你的自由，但如果
是去到威脅法官，這是完全不能接受。」
藐視法庭屬於嚴重罪行，無論是民事還是刑事藐視法

庭，法官均可按照案件的嚴重性而判處合適的刑罰。

暫委裁判官陳碧橋回應受威嚇事件
●不會因此而感到憤怒，故意增加量刑

●不會感到害怕而減低量刑

●呢啲威嚇完全唔會影響我嘅量刑考慮

■資料來源：法庭

香港法官審案受到恐嚇事件簿
1975年 大法官楊鐵樑審理總警司葛柏貪污案時收過恐嚇信，要求重

判葛柏，楊官不為所動，更在庭上讀出恐嚇信

2001年 獄中服刑26歲青年秦宗友申請上訴心切，寄信給終審法院首
席大法官李國能，聲言若不接受其上訴，則殺害李國能及其
家人。秦其後承認兩項「刑事恐嚇」及「阻差辦公」罪，加
囚18個月

2006年 高等法院發生一宗針對原訟庭法官彭鍵基的恐嚇案，一張寫
有「高院內有炸彈」及「要打死彭鍵基法官」等字樣的字
條，被人貼在法院一樓公廁馬桶蓋上

2009年 男子熊偉業恐嚇林文瀚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蓄意抹黑
陳振聰圖干預裁決。熊其後在區域法院因刑事恐嚇、企圖妨
礙司法公正及藉郵遞寄含令人反感的郵件等14項罪名，判監
30個月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得民）屯門裁判法院
昨日上午宣判四名被告前，法院外一早就有數十
名示威者到場聚集，有人更公開展示標語辱罵判
案法官。有進入法庭的市民向本報透露，在法官
宣讀判詞時，他發現有坐在公眾席上的市民漠視
法庭的警告，竟偷偷用手機進行錄音。

高舉污言穢語紙牌
屯門裁判法院於上午9時30分開庭。而在開
庭前，激進組織「本土民主前線」多個頭目包
括黃台仰、Alan Li、梁兆琦等人均一早抵達
法庭外。「本土民主前線」曾於今年3月1日
組織以「反水貨客」為名的「光復元朗」活
動。另外，也有數十名聲稱是被告支持者的人
陸續聚集到法院外面。其間有人在法院外舉起
黃傘，並高叫口號，有人更舉着一張貼有主審
法官陳碧橋相片的紙牌，上面並寫着「狗官，
×你老×」的辱罵字句。由於法庭外出現多人
聚集，附近有軍裝警察在場監視，但並沒有上
前干預。

非法打開手機錄音
而在法庭內，僅有的20個公眾座位在開庭

前就已坐滿，其中，有數名便衣警員坐在公眾
席上，觀察庭內情況。至於數十名進不去法庭
的人則擠在法庭外的走廊。在法庭開庭後，庭
外走廊上更不時有人發生口角，法院工作人員
則要求各人安靜。在開庭前，法庭秘書再次公
佈法庭守則，包括不准喧嘩、不准開手機、不
准錄音及錄影等，而代表被告的資深大律師李
柱銘也提醒各人「要冷靜」。
不過，在陳碧橋宣讀判詞時，有聽審的市民發

現，一名懷疑是被告的支持者，在公眾席上聽審
時竟非法打開手機偷偷錄音。該市民對本報表
示，由於擔心此舉會遭人報復，所以並沒有當庭
向法官揭發此事，「我唔知佢哋會用來做咩嘢用
途，但在法庭上錄音本身就是違法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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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藐視法庭 不排除檢控

屯門裁判法院昨日對4名被
告判刑時，有旁聽人士在法庭
內以手機錄音，或觸犯藐視法
庭罪。

若一項舉動或表述極有可能嚴重妨礙或左
右司法公正的，就會構成藐視法庭罪，而這
項罪名在法庭內外都有可能觸犯。在法庭內
以言語或舉止侮辱法庭、妨礙審訊程序、拍
攝、錄影、錄音都有可能觸犯藐視法庭罪，
罰則由法官或裁判官決定。藐視法庭罪的條
款適用於所有行使司法權力的法庭，由裁判
法院上至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今年2月發出實務指
示，規管在法庭內使用資訊科技及文字模式
通訊。指示提到在法院大樓提供的WiFi服
務，可讓法庭使用者發送文字模式通訊，例
如短訊、電子郵件及網誌，但其他方面的現
行限制繼續適用，包括禁止在未得法庭明確
准許下錄音或錄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法庭偷錄音 或犯藐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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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裁判法院暫委裁判官陳碧橋昨日在庭上披露，他在本案於兩星
期前裁決被告罪成後，以及對另一宗類似的案件作判刑後，曾經

不斷遭到威嚇，令他對個人安全感到憂慮。但陳官強調「唔會因此而
感到憤怒，故意增加量刑，亦唔會感到害怕而減低量刑，呢啲威嚇完
全唔會影響我嘅量刑考慮」。不過陳碧橋在庭上並無進一步具體交代
究竟曾遭受甚麼威嚇，以及威嚇者的身份。

「胸襲」屈警非禮 女囚3個半月
案中被指控「以胸襲警」的女文員吳麗英（30歲），被判即時監禁3
個月零15天。陳官指雖然她以胸口襲擊總督察，沒有令對方受傷，但
吳同時大叫非禮，令其他人也隨即大叫「警察非禮」誣蔑警務人員，
「令輕微的襲擊變得嚴重」。量刑考慮以入獄4個月起點，但考慮吳有
良好品格、教育及職業，終判其入獄3個半月。
同案的首被告14歲男生則被判入更生中心，陳官指毫無疑問首被告是

一名品格良好的小朋友，但認為其父母無能力管束他，致他多次參與非
法的「佔中」、「佔旺」，以及反水貨客的活動，4度身陷險境被拘捕、
檢控、甚至定罪，故判其進入更生中心，相信可幫助他加強守法意識。

4被告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而另外兩名阻差辦公罪成的被告中，女被告吳麗英的男友鄺振駹因
年僅20歲，監禁未必適合，故陳官根據報告建議，判其進入勞教中
心。至於另一被告潘子行（22歲），陳官解釋因潘在遊行示威期間增
加警員維持秩序的難度，故需判處5個月零一周監禁，為4名被告當中
刑期最長的一人。
分別代表4名被告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及劉偉聰大律師，隨即為4人

申請保釋等候上訴，並以時間理由為主要理據，陳官亦認同案件排期
上訴期間，4人的刑期可能已完成或完成大部分刑期，遂批准申請，4
人准以5,000元現金保釋外出，期間不得離港及需到警署報到。李柱銘
在庭外指「我們會盡力而為，（上訴）機會肯定有，我們會盡力」。

法官陳碧橋遭人身威脅
裁「以胸襲警」罪成受恐嚇 堅持判「反水客」4人刑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今年3月1日的「光復元朗」反水

貨客行動中，多名遊行人士被捕。

其中3男1女分別被控襲警及阻差

辦公罪，其中女文員吳麗英更被指

控「以胸襲警」，經審訊後4人全

被裁定罪名成立。屯門裁判法院暫

委裁判官陳碧橋昨就案件判刑時透

露，自裁定本案被告罪名成立後，

「我不斷遭到威嚇，令我對自己人

身安全感到擔心」，但強調不會因此影響他量刑的考慮。

陳官最後裁定其中兩名被告、包括「以胸襲警」的吳麗英

即時監禁，另兩人分別入勞教及更生中心（判刑詳見附

表），並批准4名被告保釋外出等候上訴。

■「反水貨
客 」 襲 警
案，三名被
告 鄺 振 駹
(左)，吳麗
英(中)，潘
子行(右)被
判刑，獲准
保釋後離開
屯門法院等
候上訴。

裁判官裁判官陳碧橋陳碧橋

■■昨日上午在法官宣判前昨日上午在法官宣判前，，有激有激
進分子在屯門法院外公然展示用進分子在屯門法院外公然展示用
粗口辱罵法官的紙牌粗口辱罵法官的紙牌。。 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

■■激進分子激進分子「「本土民主前本土民主前
線線」」到屯門法院到屯門法院「「聲援聲援」」
被告被告，，離開時被警員截查離開時被警員截查
身份證身份證。。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後排藍衣者)、召集人黃
台仰(前排右)昨日連同多人到法院外「撐場」。 張得民 攝

4名被告刑罰
姓名 性別 年齡 身份 控罪 判刑

首被告 XXX 男 14歲 學生 襲警 入更生中心

次被告 鄺振駹 男 20歲 恒商學生 阻差辦公 入勞教中心

三被告 吳麗英 女 30歲 文員 襲警 入獄3個月零15天

四被告 潘子行 男 22歲 城大畢業生 阻差辦公 入獄5個月零1周

■資料來源：法庭


